
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综合意见及采纳情况

序号 分类 意见或建议 处理情况 说明

1

关于人才引进

建议放宽核准类学历型、技能型人才年龄要求，综合考虑超龄人
员入户需求。

解释说明
不符合核准类年龄要求的学历型、技能型人才，仍可参与人才引进积分入户，年
龄要求相对较低。

2 将统招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纳入人才引进范畴 解释说明 已纳入

3
建议保留人才引进积分入户渠道，给努力考取了非全日学历，以
及其他技术技能证书的人员一个入户的机会 。

采纳
本次政策修订延续了59号文入户人群全覆盖的特点，考虑到各层次、各年龄段人
员的入户需求，除核准类入户以及政策性入户外，还包括三条积分入户渠道，即
人才引进积分、投资纳税积分、居住社保积分。不符合核准类条件，但达到一定
学历、技术技能等水平的其他人才，仍可参与人才引进积分入户，且年龄要求相
对较低。

4 建议综合考虑非全日制学历人员的入户需求 。 采纳

5
核准类对于入户年龄的要求较为严格，建议给予年纪大、税收贡
献高、在深圳扎根多年的朋友一些实惠政策。

采纳
对于在深圳综合贡献时间长、年龄较大的市民，如不符合核准类或者人才引进积
分条件，也可参与居住社保积分、投资纳税积分渠道办理入户，且年龄要求相对
较低。

6
核准类技术型人才学历要求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建议将非
全日制本科纳入核准范围。

采纳
核准类技术型人才门槛设置主要以职称为主 ，在此基础上叠加一定学历要求，包
含非全日本科学历。

7
全日制本科学历35岁以下人员建议增加2年社保的要求，避免部分
人员入户深圳拿到人才补贴就迁出

不采纳 我市关于人才生活和住房补贴等相关政策已做修订 ，上述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

8
建议核准类学历型人才的底线要求仍保持全日制大专不变 ，可增
加对于全日制大专的社保年限要求。

不采纳
我市目前的入户要求较为宽松，从核准类学历型人才最低要求来看，目前除北京
、上海基本上要求研究生学历外，其他主要大城市大多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结合
我市城市定位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必要对核准类门槛进行适当优化。另外，
全日制本科以下学历人员仍可通过人才引进积分等渠道入户 。9 建议核准类学历型人才的底线要求仍保持全日制大专不变 不采纳

10
建议进一步放宽应届生入户条件，如放宽至中职，可要求公司担
保或者加社保年限。

不采纳 我市目前的入户要求已较为宽松，不适合进一步放宽。

11 建议人才引进积分达到100分即予审批通过，不采取择优方式。 不采纳
积分入户属于审批类别，通过指标数量管控并采取择优方式能较好提升户籍人口
质量。

12
户籍政策为什么经常变，想入户的人永远赶不上，不同意政策调
整。

不采纳
我市现行户籍政策是在2016年出台的，已实施五年。目前的入户门槛在国内主要
大城市中几乎最为宽松。截止2020年末，全市在册户籍人口已达587万人，“十
三五”期间年均新增户籍人口44万人，为“十二五”期间的2倍，远超北京、上
海、广州。综合考虑城市资源承载力及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结合我市人口总体发
展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必要对现行户籍政策进行优化完善。

13
建议技术、技能类人才核准门槛仍按照2016年59号文的要求执
行，不做调整。

不采纳

14
国家政策要求全日制、非全日制享受同等权利，为何入户政策中
还做区分。

不采纳
“国家政策要求全日制、非全日制享受同等权利”该提法不准确，具体到各地入
户政策上并无明确要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做了区分。

15
建议将注册会计师证书、司法考试证书等各领域执业资格证书或
其他证书纳入核准入户范围。

不采纳
核准类按学历、技术、技能三种大的类别划分，注册会计师证书、司法考试证书
等细分领域执业资格证书不属于一个逻辑范畴 ，不宜单独作为核准类条件。



16

关于人才引进

建议删除技能人才的职业资格证书“需符合深圳紧缺工种目录”
的要求。

不采纳 引进技能人才需要考虑我市产业发展需要，所以要符合相关工种目录。

17 对深圳本地院校的就业生或者毕业生给予入户政策倾斜 不采纳 有违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原则。

18

关于老人投靠

建议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在新政策出台之
前已在市公安局申请并符合条件，因指标问题排队中的老人仍能
按照原政策办理落户。

采纳

19
建议“连续”缴纳社保满15年的要求改为“累计”，以免因换工
作短期断缴社保的人员父母入户受到影响。

采纳

20
老人投靠条件由8年提高至15年，要求过高，建议不做调整或适度
调整。

不采纳

我市现行老人投靠入户政策在主要大城市中门槛较为宽松 ，但由于老人投靠属于
审批类，指标供给相对有限，近几年供需矛盾特别突出，导致符合入户条件的人
等待时间较长。由于我市人口基数较大，随着时间的累计，符合老人投靠条件的
申请人数还是会不断增长，综合考虑指标供给情况，调整为15年较为合适。比如
大学毕业便来深工作，15年后父母60多岁，刚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便可符合投
靠条件。

21
建议对独生子女、现役军人、退伍军人等父母以及患有慢性病等
特定情形老人给予政策倾斜。

不采纳 有违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原则。

22

关于夫妻投靠

现有政策是结婚登记满2年，新意见征集则以学历来限制夫妻随迁
入户，不大合理。建议以结婚登记年限的维度来限制，并建议加
大结婚登记时间，满3-5年这样。

解释说明

《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并未以学历限制夫妻随迁入户，仅
考虑分居时间。第十二条第（二）款明确，夫妻一方为深户的，配偶符合以下两
种情况可办理随迁入户：1、在深有就业的，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的按直接办理人
才引进；2、在深无就业的，分居时间满5年可随迁入户。

23 夫妻随迁由2年提高到5年要求过高，建议不变或适度调整。 不采纳
相比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要求结婚满10年的条件，我市5年的政策要求已相
对宽松，结合近几年入户业务实际执行情况看，为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有必要
适度优化调整夫妻随迁条件。

24 关于继子、继女是否享受同等子女随迁待遇 采纳

25

关于子女投靠

建议允许成年残疾子女投靠深户父母 不采纳
子女投靠针对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国内主要城市子女投靠政策皆是如此。

26 建议子女随迁年龄进一步放宽 不采纳

27 建议港籍子女能够随父母落户深圳 不采纳 无相关政策依据

28

其他类

建议设置政策缓冲期 解释说明 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涉及政策具体条款，具体实施时间由市委、市政府审定。

29
建议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对于新政策实施
前已经入户的人员，其父母、配偶及子女投靠按照旧的入户政策
执行；新政策执行之后才入户的人员按照新的入户政策实施 。

解释说明
老人老办法是指新政出台实施之前符合老政策要求并办理了相关业务的 ，这里老
办法要求的基本条件是被投靠人入户满 8年，而不是入户即可。

30
由深圳安置且落户于深圳的退役军人，其服役年限等同于深圳落
户和社保缴纳年限。

解释说明 此问题为社保认定问题，非入户政策问题。



31

其他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
动方案》明确，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
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
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根据此方案精神，应该放宽
落户要求。

不采纳
上述方案有关要求主要是针对“超大、特大以外城市”，深圳属于超大城市，综
合考虑城市资源承载力及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目前不宜放宽落户要求。

32 在本地长期生活的人员可直接落户 不采纳

33
建议外地政府驻深机构在编人员在深圳长期生活的 ，且具有本市
房产的，可以办理市内迁移，可以办理夫妻投靠。

不采纳

2016年59号文设立外地政府驻深机构在编人员在深工作期间可迁入单位集体户的
政策渠道，初衷主要是方便本人驻深期间的工作，驻深结束后其户口也会要求迁
回到此前户籍所在地，这本身只是属于一种临时性户口，因此不予办理市内迁移
、随迁等业务。


